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休閒農場貸款要點部分規定修正規定 

三、本貸款之對象為依休閒農業輔導管理辦法規定，已取得休

閒農場籌設同意文件或休閒農場許可登記證之自然人或法

人。 

前項借款人已取得休閒農場籌設同意文件者，應依休

閒農業輔導管理辦法第二十七條規定之籌設期限補正許可

登記證，屆期未補正者，視為未符合貸款資格，應收回其

貸款，貸款經辦機構已請領之利息差額補貼應繳還農委

會。 

五、借款人應填具申請書，並檢附身分證明文件、貸款計畫、

休閒農場籌設同意文件或許可登記證影本、休閒農場經營

計畫書及下列相關文件，向貸款經辦機構提出申請： 

(一)申請貸款用途，如有建造、改善休閒農業輔導管理辦

法第二十一條第一款至第四款所指休閒農業設施，應

另檢附興辦事業計畫同意許可文件或土地核准使用文

件影本。 

(二)申請貸款用途，如有建造、改善休閒農業輔導管理辦

法第二十一條第五款至第二十三款所指休閒農業設

施，應另檢附土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證明影本。 

十二、本貸款額度如下： 

(一)資本支出： 

1.建造、改善休閒農業設施，符合休閒農業輔導管理

辦法第二十一條第一款至第四款者，最高貸款額度

為新臺幣二千萬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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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建造、改善休閒農業設施，符合休閒農業輔導管理

辦法第二十一條第五款至第二十三款者，最高貸款

額度為新臺幣八百萬元。 

(二)週轉金最高貸款額度為新臺幣一千萬元。 

(三)每一借款人最高貸款額度為新臺幣三千萬元。但休

閒農場為二人以上共同申請籌設或經營者，每一休

閒農場最高貸款額度為新臺幣三千萬元。 

十七、本貸款資金應於核准貸款日起三個月內動用完畢。但屬

資本支出，應於核准貸款日起三個月內第一次動用，並

依工程進度於一年內動用完畢。 

借款人確有困難，致工程未能於前項期限內完成者

，得向貸款經辦機構申請延長資本支出貸款之動用期限

，最長一年，並以一次為限。 

貸款經辦機構受理前項申請，經評估確有必要者，

應向全國農業金庫申請變更動用期限。 


